






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61/2009 號附件四 
 
 

要求政府發牌給中區經營的擦鞋匠 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的回覆： 
 
 
就標題所示討論文件內的問題，本署回應如下: 
 
1.  本署並無全港路旁(包括天橋上)擦鞋匠的統計數字。至於在中西區方

面，早前我們獲悉有 8 名擦鞋匠長期營業，位置分別在美利道多層停車場大厦前

面的天橋、戲院里及畢打里。 
 
2.  過去 3 年，本署曾對區內５名無牌擦鞋匠提出檢控，其中 1 名擦鞋匠的

檢控已由法庭審結，而餘下４名擦鞋匠的檢控獲本署撤銷。 
 
3.  本署在 2000 年只有 1 名持牌擦鞋匠小販，有關牌照於 2004 年底到期

後，自願交回本署撤銷。 
 
4.  本月十四日，食衞局及食環署向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

提交有關「擦鞋匠小販發牌事宜」的文件（見附件），食環署原則上同意向中西

區內的擦鞋匠小販原地簽發固定攤位小販牌照，並會就此諮詢中西區區議會的意

見。有關建議獲事務委員會的支持。 
 
食環署將於 7 月 23 日向中西區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及工務委員會交代就區內為

擦鞋匠簽發小販牌照一事，諮詢委員會的意見。 
 
本署代表將會出席中西區區議會於 2009 年 7 月 16 日的會議，商討有關事宜和解

答議員的提問。 
 
(二○○九年七月十四日收到) 
 
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
二○○九年七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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